可唔可以話，我方係角度一：支持委任制 iff 政府唔委任埋晒d親中人士？定係角度二：我地要deny the fact that 政府冇委任親中人士？

仲有，我地係角度一：話區議會都可以反映民意，都算係民主定係角度二：全部民主都唔一定好？唔通我地要話「民主唔好」？

如我方主辯所講，區議會係政府既諮詢組織，為政府既政策提出意見。

區議會作為一個地區諮詢組織，應為各階層服務，處理民生、社區發展等實務工作。

委任區議員，可以令區議會包涵不同階層的代表，避免少數居民利益受忽視。

有委任制既區議會，可以反映各界意見，令政策能更加全面。

友方同學，你地話委任制扭曲民意，其實係盲目咁將「委任制」同「唔民主」劃上等號。

首先，現時民選議員佔左五分之四，相信民意一定可以成功上達到區議會。

角度一：

我方只係支持委任制呢個制度，而唔係支持政府委任一堆冇能力淨係識親政府既人。

政府搵一堆親政府既人係佢錯，唔係制度既錯。點解因為政府犯錯，就要將好既政策取消？

正如請人個老闆都可以偏私，咁係咪就唔請人？

委任議席符合香港現階段的實際情況，問題是委任什麼人？所以委任時應考慮專業需求，委任議員的質素，有無參政能力，處事是否公正，是否真正具備某方面的專業知識。

角度二：

其實，政府委任議員係根據xx、yy同zz。委任制多為專業人士。

04-07年度既區議會，政府就委任左xx個律師、醫生、教授等專業人士，仲有乜乜、婦女會代表等代表不同階層既人士，將專業知識和不同意見帶進區議會。

呢d意見較持平的專業人士以及不同階層既代表，絕對可以在各項地區問題上向政府頁獻全面既意見。

選民未必選到專業人士/不同階層代表，因為xxxxxxx…

選民選唔到既，而o個一區又需佢地既聲音(例如xx區多婦女，而民選又選唔到婦女代表，咁政府就可以委任一d婦女代表做區議員。

委任制是一個好方法去確保區議會既全面性，令諮詢功能發揮得更好。

區議會的委任制由來已久，它是對民選議員代表性未夠全面的一個補充。該消息人士透露，當局在委任時將會充分考慮兩個重要原則，一是「用人唯才」，一 是「紮根地區」；絕對不會委任一些「空架子」(沒有地區工作經驗)的人士進入區議 會。友方同學可以放心。
